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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陀区财政局 2024 年财会监督工作要点

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

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和市委办

公厅、市政府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实施

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方案》）的工作要求，把牢新时代财

会监督工作方向，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，积极开展财会

监督专项行动，着力提升监督效能，现制定 2024 年财会监

督工作要点。

一、 积极推动《意见》《实施方案》落实落地

（一）学习宣传贯彻《意见》《实施方案》精神。全方

位、多渠道做好《意见》《实施方案》学习宣传贯彻工作，

统一思想认识，深刻理解财会监督的重要意义。适时组织各

部门开展专题培训，加强宣讲解读，提高各部门、各单位对

财会监督工作的认识，落实财会监督职责。

（二）依法履行财会监督主责。围绕区委、区政府决策

部署和财政中心工作，聚焦预算管理、债务管理、政府采购、

国有资产管理、财务会计管理等重点方面，落实财政部门的

主责监督主体责任，强化财政业务管理部门之间分工协作、

联合实施，坚持日常监督与专项监督相结合，严肃财经纪律，

推动提升管理能力和治理水平。

（三）督促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履行监督职责。发挥财会

监督协调工作机制作用，推动有关部门依照职责分工，依法

依规实施部门监督，强化对主管、监管行业系统和单位财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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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工作的督促指导。及时跟进掌握各部门财会监督工作开

展情况，定期梳理汇总。

（四）推动各单位加强内部监督。加大对各单位的财会

监督指导力度，推动各单位建立内部财会监督机制和内部控

制体系，落实单位内部财会监督主体责任，切实加强对本单

位经济业务、财务管理、会计行为的日常监督。

（五）指导相关行业协会、中介机构加强监督。落实财

政部和市财政局相关管理要求，推动本区有关行业协会不断

加强宣传教育、业务辅导等正面引导形式，严肃落实警示告

诫、公开曝光等自律惩戒措施，提升中介机构执业规范化水

平。

二、深化重点领域监督检查

（一）开展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专项监督。按照市财

政局要求，配合落实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专项监督，排查

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隐患，进一步压实本区防范债务风险

的主体责任，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，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

性风险的底线。（检查时间：三季度）

（二）深化政府购买服务专项监督。按照财政部政府购

买服务实施情况专项整治工作的精神和要求，开展政府购买

服务项目实施情况专项监督。重点关注是否存在将应该由政

府自身直接履职的事项采取购买服务方式实施；是否存在政

府购买服务履约管理不力；是否存在借政府购买服务名义变

相用工；政府购买服务过程中是否存在违规新增政府隐性债

务等。（检查时间：三季度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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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实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专项监督。按照

市财政局要求，开展本区行政事业单位盘活国有资产工作专

项监督检查，重点关注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在开展 2023-2024

年国有资产盘活工作中是否存在各类违规情况。开展公物仓

管理制度落实情况的专项监督工作，重点关注部门、单位落

实公物仓制度的工作机制建立情况，以及运用公物仓管理机

制进行资产统筹调剂情况等。（检查时间：三季度）

（四）开展政府采购专项监督检查。加大政府采购监管

力度，强化对政府采购活动参加人监督，组织实施政府采购

社会代理机构监督检查，重点检查代理机构、采购人、供应

商和评审专家在政府采购活动中的各类违法违规情况。开展

单一来源政府采购专项检查，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行为。（检

查时间：三季度）

（五）落实会计信息质量监督检查。围绕重点行业和重

点领域，以市、区联动方式开展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信

息质量监督检查，在市财政局指导下开展代理记账机构执业

质量检查，推动提高会计核算质量和代理记账行业规范发

展。（检查时间：三、四季度）

（六）开展严肃财经纪律专项整治。根据市财政局统一

部署，围绕财经领域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，开展严肃财经

纪律专项整治，重点聚焦地方政府债务监督、违规出台财税

优惠政策招商引资问题整治、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使用管理

问题监督检查等方面。（检查时间：二、三季度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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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加强预算执行常态化监督。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

统为依托，扩大监督范围，突出监督重点，完善系统预警规

则，优化预警处理流程，线上监控与线下核查相结合，强化

监督成果运用。建立健全本区预算执行监控常态化机制，监

督范围覆盖各类预算资金。重点关注财政直达资金的分配和

执行情况、会计核算情况、公务卡使用管理情况、单位银行

账户使用管理情况等。（检查时间：三季度）

三、强化监督主体贯通协同

（一）完善区财会监督协调工作机制。区财政局牵头负

责区级财会监督统筹协调工作，依法依规组织开展各类监督

检查，各有关部门、单位积极配合、密切协同，合力推进各

项财会监督工作有效落实。建立健全重要工作和重大事项向

区委财经工作委员会报告机制。

（二）加强财会监督力量融合。加强财会监督主体之间

协同配合，深化与有关部门、单位、行业协会、中介机构的

协同合作。加大各主体间信息共享力度，及时分析运用，提

高监督质效。推动各财会监督主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，创建

信息互通、数据共享、方式借鉴、优势互补的工作模式，形

成全区财会监督工作“一盘棋”，构建联合监管大格局。


